
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3年第一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

序号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文号
案由

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
姓名

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

1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4号

中山市港口镇海景食店经营
禁止经营的食品案

中山市港口镇海景食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
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

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
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规
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
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一）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，农
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

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
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罚款;没收违法所得 10673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2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5号

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市场黄连
福海鲜档经营禁止经营的食

品案

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市场黄连
福海鲜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
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

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
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规
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
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一）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，农
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

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
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罚款;没收违法所得 1126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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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30号

中山市港口镇喜贺食品店经
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

中山市港口镇喜贺食品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
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

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
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规
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
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一）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，农
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

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
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警告;没收违法所得 116.67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4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47号

中山市港口镇云佰生鲜超市
销售过期食品案

中山市港口镇云佰生鲜超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
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“违反本
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
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

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
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

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
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警告;没收违法所
得；没收违法财物

1031.8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5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35号

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案
中山市港口镇李少英烧味加

工场

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一）
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产品：（一）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

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
的食品，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；”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
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

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，并可以没

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
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十万

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
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许可证，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

拘留：（一）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、在食品中添加
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

的物质，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，或者经
营上述食品；”

罚款;没收违法所得 1020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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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36号

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嘉浩海鲜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
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

产品：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
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

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

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法规
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
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一）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，农
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

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
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；”

罚款;没收违法所得 10287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7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49号

采购的食品未尽到进货查验
义务和销售的散装食品未按

规定进行销售案
中山市景香茶叶商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“
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

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
明文件）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
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

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
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规定

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
制度；”

警告 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
8
粤中港口执罚字
〔2023〕49号

超范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春仁食店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“食品

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，食品经营者
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。”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

一款规定，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
化，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营许可的，由原

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拒不改正的，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警告 0.00

综合行政执法局
（生态环境保护

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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